
附件一

財團法人名稱 

工作計畫暨經費預算

中華民國○○○年度

一、年度各項工作計畫或方針：

    應以達成財團法人設立目的，並符合捐助章程規定而訂定，其內容

    可包括：計畫名稱、計畫重點、預期效益。

二、本年度經費預算概要：

    說明年度經費需求、執行期間及各期間分配金額。

三、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說明前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四、○○年度收支營運預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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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公平交易委員會公競字第10814600761號令訂定發布全文6條；並自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施行
【法規來源】公平交易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工作計畫暨經費預算及工作報告暨財務報表編製辦法§3


